蓝山县应急管理局政务公开制度
为进一步做好政务公开工作，保障我县人民群众实时获取政务信息,提高部门工作透明度,促进依法行政,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、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,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基本原则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，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、需要公众广泛知晓或者需要群众参与决策的政务信息，局机关各股室、大队应当遵循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，积极主动公开。
二、公开形式
公开形式采取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两种形式。主动公开主要依托县政府信息公开平台网上公开，依申请公开内容通过纸质档请示、电子邮件等两种途径向政府办递交申请，由政府办专人审核报批后予以公开。
三、公开内容
1、本部门的机关简介、机构设置、办公地址、办公时间、联系方式、法定代表人姓名;
2、本部门与履行职责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;
3、本部门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
4、安全生产、自然灾害、应急管理相关政策文件;
5.本部门工作制度;
6、本部门财政预决算、三公经费信息;
7、本部门工作动态等;
8、本部门工作人员招考、录用、任职信息;
9、年度工作报告；
10、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应当公开的其他政务信息;
四、保密审查
各股室、大队在编辑政务信息时,需确定公开属性,标明主动公开、不予公开或依申请公开,未标明的,办公室不予公布。
对于确定公开属性需重点把握以下几点:
1、公开后可能对国防、外交、国家安全、领土完整、民族团结等国家利益产生不利影响的信息不予公开;
2、公开后可能影响重大经济金融政策的有效实施、信息安全或者造成经济金融市场异常波动的信息不予公开;
3、经县人民政府确认,公开后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危害公共安全、社会稳定的信息,或者涉及民族、宗教、侨胞等事项公开后可能造成不利影响的信息不予公开。
4、依法确定为国家秘密的信息和其他法律、法规禁止公开的信息不得公开。

